
本项目采购文件做出如下说明或修改：

1.符合性审查要求中的“节能产品”要求修改为：根据《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生

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

制的通知》（财库（2019）9 号）以及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《节能产品政

府采购品目清单》，本项目采购的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、单元式空调机组属

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，投标人应当在其投标文件中提供上述投标产品（室外

机）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（含证书页及室外机型号的附件），否则视为非实质性

响应，其投标无效。投标人应提供上述投标产品（室内机）中除了非标产品以外

的部分均已获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承诺函；

2. 本项目评分办法 2 技术水平中的“智能安装调试能力”修改为：根据所投多

联机调试安装优化能力进行评议，是否可达成无接触点检、无接触故障检测或其

他有利于多联机调试安装的功能。（需提供检测报告或产品公开发行样册等相关

证明材料）

3.本项目所有室内机风量要求的单位调整为立方每小时（m3/h）。

4.更新本项目安装工程中的智能化要求，详见以下截图：

5. 更新多联机室内机静压值等参数，详见以下截图：



6. 中标供应商与总包单位的施工界面划分：

6.1 本项目空调、新风的风口包含在本次采购范围内，空调安装涉及的洞口由总

包负责施工；

6.2 现场已完成空调面板控制线管预埋及分线盒预埋。

6.3 空调室外机基础施工现场已做预留。

6.4 冷凝水立管排水由中标供应商负责。

6.5 空调室内机强电电源由施工总承包单位预留，空调室外机电源施工总承包单

位预留配电箱，中标供应商负责后端接线。

6.6 其它与总包单位配合事宜，以招标文件为准。

7.本项目图纸中的精密空调部分不属于本次采购范围。


